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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由远洋地产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远

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远洋

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

二期)(品种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做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事件概述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曾用名：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洋中国”“发行人”）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主体远洋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简称“远洋集团”）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发布《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关联公司有担保票据违约的情况

说明》称： 

“远洋集团于 2023 年 8月 14日发布公告称，旗下将于 2024年到期的 6%有

担保票据（简称“2024 票据”）未于 2023年 8月 13日宽限期结束前支付于 2023

年 1月 30日（包括该日）至 2023年 7月 30日（不包括该日）期间的利息 2,094

万美元，导致发生 2024 票据项下的违约事件，2024票据自 2023年 8月 14日上

午 9时起在香港联交所停牌。 

2024票据由远洋集团全资子公司远洋地产宝财 I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于 2014 年发行，由远洋集团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回担保。发行总额为 7亿美元，

发行价格为票据本金额的 98.892%，票面利率为 6%，期限为 10年，到期日为 2024

年 7 月 30 日。截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发行人已赎回并注销的票据本金共 200

万美元，2024票据存续本金为 6.98亿美元。 

发行人于 2023年 7月 26日发布 2024票据相关的建议修订，包括将 2024票

据于 2023 年 1月 30 日（包括该日）至 2023年 7月 30日（不包括该日）期间的

利息由 2023 年 7 月 30 日延期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支付。发行人以电子同意和

举行票据持有人会议两种方式就该建议修订发起同意征求。 

根据远洋集团于 2023年 8月 10日披露的公告，电子同意方式投票截止时间

为 2023 年 8月 9日 23:00（香港时间，下同），此时发行人未能获取以电子同意

方式通过决议案所需的大多数票。 

有鉴于此，有关决议案将提呈于 2023年 8 月 17日 16:45举行的票据持有人

会议予以审议。截至投票截止日期（即 2023 年 8 月 11 日 23:00），发行人已获

得足够的同意指示以达成票据持有人会议所需的法定参会人数以及足够的同意

指示以于会议上通过决议案。待有关 2024 票据同意征求的决议案于会议上通过

后，且同意征求备忘录及通告所载的其他条件达成，则上述违约事件将于修订生

效日期（预期为 2023 年 8月 18日或前后）签立补充信托契据时获得豁免。” 

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发布公告，披露了有关决议案的最新进展：“根



据远洋集团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发布的公告，有关 2024 票

据的决议案已于 2023 年 8月 17日举行的票据持有人会议上获正式通过，且同意

征求备忘录及通告所载的其他条件均已达成，因此相关违约事件已于修订生效日

期（即 2023 年 8 月 18 日）签立补充信托契据获得豁免。同时，2024 票据已于

2023年 8月 21日上午 9时起在香港联交所复牌。 

根据 2024票据决议案修订，2024票据于 2023 年 1月 30日（包括该日）至

2023 年 7 月 30 日（不包括该日）期间的利息由 2023 年 7 月 30 日延期至 2023

年 9月 30日支付。 

根据远洋集团于 2023年 8月 17日、2023 年 8月 18日发布的公告，有关旗

下将于 2027 年到期的 5.95%有担保票据（简称“2027 票据”）、2029 年到期的

4.75%有担保票据（简称“2029 票据”）的决议案，均已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举

行的票据持有人会议上获正式通过决议案，且同意征求备忘录及通告所载的其他

条件均已达成，因此有关 2027票据和 2029票据的相关修订及豁免已于修订生效

日期（即 2023年 8月 18日）签立补充信托契据后生效。 

根据 2027 票据决议案修订，2027 票据于 2023 年 2 月 4 日（包括该日）至

2023 年 8 月 4 日（不包括该日）期间的利息由 2023 年 8 月 4 日延期至 2023 年

10月 4 日支付。 

根据 2029 票据决议案修订，2029 票据于 2023 年 2 月 5 日（包括该日）至

2023 年 8 月 5 日（不包括该日）期间的利息由 2023 年 8 月 5 日延期至 2023 年

10月 5 日支付。” 

 

二、后续工作 

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密切关注远洋中国关于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并督促远洋中

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相关风险及后续公告，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远洋公司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800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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